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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观镇安睦园建设工程项目（项目名称）遥观镇安睦园建设

工程项目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A3204051839000089002001 （标段编号）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遥观镇安睦园建设工程项目（项目名称）已由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批文名称：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编号：常经

数备〔2025〕521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民

委员会，招标人为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民委员会，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补助资金及村委

自筹（资金来源），项目建设采用：☑自建□代建□集中建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遥观镇安睦园建设工程项目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标段名称）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江苏畅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名称）受招标人的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施

工招标事宜。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标段名称：遥观镇安睦园建设工程项目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 

2.2 建设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常州经济开发区遥观镇新南村。  

2.3 建设内容：遥观镇安睦园建设工程项目室外工程施工，包含室外铺装、绿化、

围墙及室外安装等工作。 

2.4 质量要求：合格  

2.5 工程规模（工程特征、结构层次、建筑高度、道路宽度长度等）：/。 

2.6 工程合同估算价（万元）：   325.69   。 

2.7 单位工程及招标范围说明：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含编标说明）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2.8 工程类别和技术复杂程度： 

工程类别：☑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技术复杂工程： 

项目技术复杂特征描述 ：/ 

2.9 工期：80日历天 

2.10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否 

☑是 

2.10.1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是 

☑否：（根据财库〔2020〕46 号第六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



 

 2 

业预留采购份额 ：（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二）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基础设施限

制，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三）按照本

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

的情形；（四）框架协议采购项目；（五）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 

2.10.1.1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本标段以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 

□本标段以分包形式面向中小企业。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 

3.2 拟选派项目负责人专业及资质等级：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3.3 资格审查必要条件： 

3.3.1 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3.2 投标人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注册专业、资格等级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3.3 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的资格（资质）条件必须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附

有共同投标协议； 

3.3.4 投标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相关规定不作要求的除外）； 

3.3.5 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含），经建设单位同意的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

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

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3.3.6 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定的情形。 

3.4 资格审查可选条件： 

□3.4.1□企业 ☑项目负责人 承担过类似工程； 

类似工程认定标准：企业或者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以来承担过类似工程 

☑3.4.2 自 2024 年 6 月 8日以来（近 2年内），投标人和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串通投

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等有关部

门行政处罚的； 

☑3.4.3 自 2025 年 6 月 8日以来（近 1年内），投标人没有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不

含项目负责人多投多中后放弃）、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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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自  /  年   /  月  /    日以来（近 5年内），投标人或者拟派项目负责人

在招标人之前的工程中没有履约评价不合格的，履约评价不合格的名单如下：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                                        

3.5 本工程□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3.6 以联合体形式或分包形式面向中小企业的实施方式及预留份额： 

□本标段以联合体形式预留。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  %（不低于  %）

以上，且在共同投标协议中明确。 

□本标段以分包形式预留。接受大型企业将  %（不低于  %）以上的非主体、非关键性

工作分包给  家（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且在拟分包项目计划表中明确。 

□3.7 本次招标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招标，投标人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4．资格审查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 

5．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综合评估法—采用评定分离方式  □经评审的最低投

标价法  ☑合理低价法，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 

6.招标文件的获取 

6.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 2026 年 6月 8日 / 时 / 分至 2026 年 6 月 23 日 09 时 30 

分。 

6.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登录“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获取，本招标公告及招

标文件中“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是指：“常州市工程交易系统 7.0”（网址：

http://gc.czggzy.cn/TPBidder/memberLogin）。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3 日 09 时 30 分。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

录“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投标文件。 

7.2 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完成投标文件递交。  

7.3 逾期未完成投标文件递交，“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拒绝接收。 

8.其他要求 

遇到操作问题或系统故障时，请在工作时间联系软件公司，联系方式：0519-85588123。 

9．发布公告的媒介 

9.1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江苏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常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 上发布； 

9.2 本次招标公告为第 1次发布。 

10.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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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招标主体 

招标人：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民委员

会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畅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常州市武进区严庄桥 招标代理机构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弘

智路 7号 B座 3楼 

联系人：倪小敏 联系人：辛梦琪 

电话：0519-88701619 电话： 0519-83311666 、18661128589 

传真： /               项目负责人：张颖    

邮编： 213000  传真： /        

电子邮箱： /               邮编： 213000      

 电子邮箱：18661128589@163.com  

 

10.2 相关部门 

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     

联系电话：0519-89863693     

10.3 异议渠道 

招标人异议联系电话：0519-88701619 ， 异议联系地址：常州市武进区严庄桥； 

招标代理异议联系电话：0519-83311666、18661128589 ，异议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

宁区弘智路 7号 B座 3楼 异议邮箱：18661128589@163.com 。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 （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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